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8月16日，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乡县大召营镇区北部胡韦公路与六支排交叉口
建设性质：新建
产品、规模：年产10000台振动设备、真空输送设备、自动投料设备、提升设备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位于新乡县大召营镇区北部胡韦公路与六支排交叉口，属于新建项目，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由中环国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于2017年10月12日取得新乡市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批复文号：新环书审[2017]37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6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7万元，占比约为3.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一期）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本项目产生废气主要为格栅及进水泵房、选择厌氧池、机械浓缩池、污泥脱水间等产生的恶臭气体。 
（2）废水
4.1.2.1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
本工程处理的废水主要为收纳刘大召村、李大召村及大召营镇区生活污水及大召营过滤与环保产业园现有废水，项目二次废水主要是员工生活污水和冲洗废水。
生活污水经过厂区化粪池处理达标后与冲洗水一起进入厂区污水设施处理。本项目一期工程建成运营后污水处理规模为0.5万吨/d，采用“格栅+沉砂、调节+选择厌氧、改良氧化沟+二沉池+混凝反应、不锈钢过滤器+消毒处理工艺”工艺，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COD40mg/L、BOD510mg/L、氨氮2mg/L、总磷0.4mg/L）。
根据调查统计，排放污水主要包括集聚区工业废水及大召营镇生活污水，集聚区内中7家重点推污企业污水排放量约为1137 m3/d。剩余企业不涉及工业生产废水，以员工生活污水为主，废水量约为1100 m3/d。专业园区内化工企业按照《河南省地方标准-化工行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1135-2016）进行排放。专业园区部分工业企业污水排放水质按照《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5）表1进行排放，综合考虑《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确定专业园区的工业废水排放水质详见下表。
表4-1  工业废水水质
	水质指标
	COD
	BOD5
	SS
	TN
	TP
	NH3-N

	工业废水（mg/L）
	500
	300
	400
	45
	5.0
	35


根据预测生活污水、新乡县大召营专业园区工业污水的排水水量及水质，理论计算混合污水水质如下表所示。
表4-2  混合废水水质
	项目
	COD
	BOD5
	SS
	TN
	TP
	NH3-N

	一期（mg/L）
	366
	199.6
	232.7
	47.75
	3.67
	31.7


4.1.2.2污水处理厂设计出水水质
根据大召营镇总体发展规划要求，本项目污水厂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同时根据流域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关标准（COD≤40mg/L，NH3-N≤2mg/L）,并根据流域地表水现状情况，最终确定本项目设计出水水质主要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4-3	本项目设计出水水质  单位：mg/L（pH除外）
	COD
	BOD5
	SS
	TN
	TP
	NH3-N

	40
	10
	10
	15
	0.4
	2


4.1.2.3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本工程主要处理收纳范围内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采用“格栅+沉砂、调节+选择厌氧、改良氧化沟+二沉池+混凝反应、不锈钢过滤器+消毒处理工艺”工艺，属于常规污水处理工艺，从省内同类工程运行情况来看，工艺可以取得很好的处理效果，处理后的尾水能够稳定达到项目设计出水水质标准要求。
4.1.2.4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效率
设计进出水水质条件下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根据项目设计进出水水质标准要求，项目污染物去除效率如下表所示：
表4-5 设计水质条件下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单位mg/L
	水质类别
	COD
	BOD5
	SS
	TN
	TP
	NH3-N

	设计进水水质
	400
	200
	300
	45
	4.5
	35

	设计出水水质
	40
	10
	10
	15
	0.4
	2.0

	污染物处理效率（%）
	90
	95
	96.7
	66.7
	91.1
	94.2


（3）噪声
主要为厂区泵房、污泥浓缩脱水设备及一些鼓风设备等机器产生的机械噪声。
经验收现场勘踏检查：
1）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厂区内合理平面布置；
2）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保证设备处于较好的工作状态；
3）对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罩、减振、绿化等措施；
（4）固体废物
主要为生活垃圾、栅渣沉砂、污泥、废生物活性炭。
经验收现场勘踏检查：
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栅渣沉砂存放于临时废渣堆场后于新乡县垃圾处理场卫生填埋；污泥于污泥临时堆场存放，正常工况下送至新乡县垃圾填埋场填埋，非正常工况下污泥属危险废物，送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废生物活性炭经收集后由厂家回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负荷在75%以上，符合监测期间生产负荷大于75%的工况要求。
1） [bookmark: page44]废气：验收检测期间，项目生物过滤除臭装置有组织排放的氨排放速率为6.29×10-3~7.19×10-3kg/h，硫化氢排放速率为3.13×10-3~3.25×10-3kg/h，臭气浓度在412~732，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15m高排气筒排放标准要求，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氨浓度为0.054~0.174mg/m3，无组织排放硫化氢浓度为ND~0.017mg/m3，无组织臭气浓度排放为10~18，能够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二级标准要求。
2）废水：验收检测期间，本项目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总氮排放浓度均能满足工程设计出水水质标准要求，即COD≤40mg/L、BOD5≤10mg/L、SS≤10mg/L、氨氮≤2mg/L、总磷≤0.4mg/L、总氮15≤mg/L。
[bookmark: page45]3）噪声：验收检测期间，该公司四周厂界环境昼间噪声值在52-55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41-44dB(A)之间，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要求。
4）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栅渣沉砂存放于临时废渣堆场后于新乡县垃圾处理场卫生填埋；污泥于污泥临时堆场存放，正常工况下送至新乡县垃圾填埋场填埋，非正常工况下污泥属危险废物，送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废生物活性炭经收集后由厂家回收。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固体废物均能够得到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四、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理处置。
综上所述，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工程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组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议：
1.企业对各种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完善排污口管理，规范环保标识。
            新乡县中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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